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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拟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参与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标的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以 32,784.14 万元收购天津津

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所持标的公司 51%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交易实施尚需获得天津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征得债权人同意。 

 本项收购有助于公司全国化布局，深入京津冀雄安市场，有助于进一步

拓展产业链，提升产业能级和规模。标的公司经营业绩具有不确定性，

可能存在尽职调查未发现的或有事项，公司尚无法全面预测本项交易对

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交易概述 

依照天津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部署，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天住集团”或“标的公司”）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上海

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上海建工”）拟收购天津津诚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简称“津诚资本”或“交易对方”）所持天住集团 51%股权（简

称“交易标的”）。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资产、债权债务仍由标的公司拥有或负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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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9年 10月 31 日，天住集

团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64,282.62万元，比账面值增值 134,988.30 万元，增

值率为 190.92%。本次交易以经依法备案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天住集团 51%股权

对应交易金额为 32,784.14万元。 

公司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对交易标的进行尽职

调查，未发现影响收购的颠覆性问题。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 2020年 4 月 20日召开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交易事

项（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认为公司对标的公司开展了必要的尽职调

查，交易标的价值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主要评估参数合理，评估结论合理，

并授权公司总会计师及相关部门，开展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方协商、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合理处置或解除交易标的涉及的担保事项，督促标的公司办理房屋

土地权证，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办理资产交割及工商登记变更等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各项工作。 

独立董事认为对交易标的开展审计、评估的中介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具有必要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同意将本收购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实施尚需获得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征得相关债权人同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概况 

名称：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000MA05TBNX6Q 

法定住所： 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 30 号 A602-6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靳宝新 

注册资本： 1200000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 各类资本运营业务，包括以自有资金对国家法律法规允许

的行业进行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商务

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 天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对方津诚资本成立于 2017年 7月 5 日，为天津市政府市场化运作的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承担天津市国企集团混改、国有资本运营、国资管理履职功

能，为天住集团的股东，负责推动标的公司混改工作。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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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度/期末 16,230.44 11,900.32 30.93 12.19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 

名称：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0007128152160 

法定住所：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66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康庄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 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房地产咨询服务；建筑施工、

室内外装饰；建筑、装饰装修材料生产、经销业务；市场

开发服务；住宅材料部品体系科技研发、咨询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实际控制人：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1、标的公司历史沿革 

标的公司天住集团是天津市建设系统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系由原天津市房地

产管理局投资组建，并于1998年12月15日取得天津市工商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24313万元，该资本金经原天津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审定。 

2001年，按照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关于政企分开的文件规定，原天津市房

地产管理局与天住集团脱钩，并将所属单位的资本金划转给天住集团进行管理，

划转后仍为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6592.60万元，由原天津市房地产管

理局划转投入，此次资本金变更业经北京万隆松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并出具了万隆松德验Ⅰ字［2006］41号《验资报告》。 

2012年07年25日，天住集团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00万元。 

2018年4月23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所持有的天住集

团100%股权按经备案的评估值注入津诚资本，并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截至评估

基准日2019年10月31日，津诚资本持有天住集团100%股权。 

2、标的经营概况 

天住集团是以科技为先导、以全链产业发展为特色、以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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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率先推动 I-EPC 模式下多业融合的大型建筑产业集团，致力于提供高品

质建筑的整体解决方案。拥有房地产开发业、建筑施工业、与住宅产业相关的服

务业等业务板块。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房地产开发、装饰施工、

物业管理等一级资质和设计甲级资质。 

近年来，天住集团以“奉献社会、造福百姓”为宗旨，坚持诚信经营、质量，

成功地开发建设了多个成片住宅小区、公共建设项目及全市重点工程，荣获了多

项市级优质工程奖和科技进步奖。其开发建设的华苑安华里、居华里荣获了建设

部城市住宅小区建设试点金牌奖和五个单项一等奖及质量高奖——鲁班奖；组织

兴建的梅江生态居住区被建设部命名为“双节双优”示范小区，梅江芳水园项目

被建设部授予“楼盘创新大奖”及“詹天佑大奖优秀住宅小区”提名奖。先后完

成了一大批天津市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建设改造了天津市商业中心和平路（金街）；

恢复重建了天津鼓楼，开发建设了鼓楼商业街；重建了古文化街，整修了一大批

历史风貌建筑，参与了海河两岸综合开发改造，为天津城市建设的发展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同时，天住集团与住宅产业相关的服务业还包括建筑设计、房屋鉴定、

节能检测、供热工程和物业管理等。目前，天住集团供热面积近500万平方米，物

业管理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 

3、标的公司权属状况 

津诚资本拟对天住集团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剥离的企事业单位为62家。 

本次交易标的为拟混改后天住集团51%股权。纳入天住集团混改范围（本次

交易范围）的企业共54户（含天住集团及控股、参股企业），其中，房地产开发企

业31户，建筑施工企业3户，建筑咨询服务企业8户，其他企业3户，其他参股企业

9户。天住集团重要的二级子公司19家（详见下表）。公司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对交易标的进行尽职调查。除因存续融资事项须获得

相关金融机构债权人同意，交易标的未涉及限制转让的情形。 

序

号 
公司名称 

主要经

营地 

注册

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 

直接 间接 

1 
天津华厦建设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 95 5 

2 
天津住宅集团津城置业有限

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 100  

3 
天津津城住宅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 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60 40 



5 

4 西安华安置业有限公司 西安 西安 房地产开发 100  

5 天津华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开发 100  

6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 建筑工程总承包；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 100  

7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 天津 建筑装饰工程、建筑装饰设计 100  

8 
天津华厦物业管理发展有限

公司 
天津 天津 物业管理 49 51 

9 
天津住宅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 
天津 天津 建筑工程设计、研发、咨询 100  

10 天津龙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 
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销售、自有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100  

11 
天津住宅集团房地产经营有

限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屋租赁 100  

12 天津津城华新置业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开发 

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 
100  

13 天津天谊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住房租赁经营 100  

14 
天津新天正信息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天津 天津 信息系统服务 100  

15 
天津住宅集团（西安）建筑

产业有限公司 
西安 西安 

对房地产、建筑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

租赁等 
100  

16 
天津天住嘉合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商用房、住房租赁

经营 
100  

17 天津华青置业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商用房、住房租赁

经营 
100  

18 天津华富置业有限公司 天津 天津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商用房、住房租赁

经营 
100  

19 
天津天住城市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天津 天津 设计、投资、咨询等 100  

 

标的公司涉及的主要诉讼事项如下： 

（1）天住集团与威海市金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文登市金谷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诉讼事项： 

经（2015）津高民一初字第 0011 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一初

字第 0011 号民事调解书，天住集团与威海市金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文登

市金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威海市金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应向天住集团支付 104,110,000.00 元及相应的利息，文登市金谷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威海市金

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尚欠天住集团 10,516,552.89 元。2018 年，威海市金谷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天住集团依法向管理人申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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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管理人正在清算该公司相关债权债务。2019 年 11 月，天住集团向天津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依法评估、拍卖文登市金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名下土地证号 2013-000073（18213 ㎡）地块及地上物。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该恢复执行程序尚未完结。 

（2）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天津市三丰商砼制造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 

2019 年 7 月 17 日，天津市三丰商砼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称“三丰商

砼公司”）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津 0101 民初 5154 号]，请

求判令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支付三丰商砼公司混凝土货款

3,371.,803.00 元，并承担诉讼费。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案尚未判决。 

（3）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天津市金壁德混凝土工程有限

公司诉讼事项 

2019 年 3 月，天津市金壁德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称“金壁德公

司”）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津 0101 民初 3765 号]，被告

一为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被告二为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

司、被告三为天津市青龙建筑工程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请求判令三被告连带向金

壁德公司支付票据款 2,000,000 万元及延期付款利息 100,000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

保全费、保险费用。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案尚未判决。 

（4）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琼海大荣建材贸易有限公司诉

讼事项 

2019 年 7 月 18 日，琼海大荣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称“琼海大荣

公司”）向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琼 9002 民初 3456 号]，请求

判令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支付琼海大荣公司货款 11,963,950.50

元及逾期付款损失（以上述货款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1.5 倍向原告支

付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起至债务清偿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并承担诉讼费。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案移交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尚未判决。 

（5）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天津津利堡消防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诉讼事项 

2019 年 11 月 18 日，天津津利堡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称“津

利堡公司”）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津 0116 民初 498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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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判令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支付津利堡公司消防工程款

3,360,793.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并承担诉讼费。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案尚未判决。 

（6）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天津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讼

事项 

2019 年 12 月 11 日，天津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称“金隅公司”）

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津 0101 民初第 9175 号]，请求判令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支付金隅公司混凝土货款 792,583.50 元、

截止 2019 年 11 月 26 日违约金 237,775.05 元并支付自 2019 年 11 月 25 日起以欠

付货款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4 倍计算支付后续违约金至货款全部支付之

日止、律师费 65,000.00 元，并承担诉讼费。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案尚未

判决。 

2019 年 12 月 11 日，金隅公司向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

津 0101 民初第 9176 号]，请求判令解除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

金隅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签订的《天津市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支付金隅公

司混凝土货款 6,280,437.50 元、截止 2019 年 11 月 25 日违约金 1,884,131.25 元并

支付自 2019 年 11 月 26 日起以欠付货款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4 倍计算支

付后续违约金至货款全部支付之日止、律师费 348,000.00 元，并承担诉讼费。截

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案尚未判决。 

（7）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易生大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

讼事项 

2019 年 11 月 11 日，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向天津市宁河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9）津 0117 民初 4870 号]，请求判令易生大集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称：“易生大集公司”）支付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

有限公司票据款 24,000,000 元万及利息，并由易生大集公司承担诉讼费。2019 年

11 月 28 日，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津 0117 民初 4870 号民事裁定

书，驳回易生大集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2019 年 12 月 9 日，易生大集

公司再次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将本案移送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案尚未判决。 

（8）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天津市今晚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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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报社诉讼事项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天津市今晚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今

晚报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在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

院立案，截止 2019 年 10 月 31 日，该案件已审理终结。根据 2019 年 10 月 16 日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9）津 0104 民初 141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今晚

报社给付华惠安信工程款 11,149,410.50 元及违约金 1,194,207.88 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被告今晚报社尚未给付工程款项。 

（9）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天津上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讼事项 

天津上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起诉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天津泽源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天住集团、天津二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建工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9）

津 0113 民初 5909 号]，案涉标的额为 8,410,000.30 万元。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为涉案工程的分包方，总包方为天津二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发包方为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案涉被告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为天津华惠安信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母公司，被告天津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天津二建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股东。 

本案中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分包人，将工程劳务部分分包给

天津展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展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又将劳务转包给天津泽

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天津泽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后又将部分劳务包给

天津上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天津泽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支付部分工程款

后拖延支付剩余工程款成诉，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人被

诉。关于劳务部分费用，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天津展胜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签订金额为 356 万元的劳务合同已按时支付款项，未拖欠天津展胜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工程款。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案件尚在庭审进行中，因双方就

争议部分工程量准备进入鉴定程序。 

（10）天津华厦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与刘坤诉讼事项 

2019 年 11 月 22 日，天津华厦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夏物业”）

收到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9）津 0113 民初 4909 号传票，案由为与刘坤健

康权纠纷，被告为华厦物业、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案涉标

的额 49,728.15 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案尚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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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天津住宅集团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与李伏田、马建东诉讼事项 

李伏田、马建东起诉天津住宅集团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刘道亭、天津金磊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2019）津 0113 民初 1022 号]，案

涉标的额为 2,893,93878.5 万元。本案中天津住宅集团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承包

方，将工程劳务分包给天津金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称“金磊公司”），

金磊公司授权委托刘道亭为代理人以其名义办理工程结算事宜。根据判决书内容

可知，刘道亭后与原告李伏田及第三人天津四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

称“四方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载明发包方为金磊公司，承包方为

四方公司，四方公司授权委托李伏田为工程项目的代理人。李伏田与马建东均为

四方公司驻工地代表人。原告李伏田、马建东起诉给付工程款，诉讼请求天津住

宅集团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在拖欠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根据 2019 年 7 月 8 日天

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9）津 0113 民初 102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说明金磊

公司与刘道亭对天津住宅集团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支付工程款义务不持异议，

天津住宅集团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无需承担付款责任。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

案原告李伏田、马建东及刘道亭均已进行上诉，天津住宅集团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被连带起诉，经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后尚未出具判决书。 

交易标的公司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所有权受限的资产：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360,000,256.60 票据保证金 

货币资金 110,000,000.00 信用证保证金 

货币资金 207,450,000.00 定期存单质押 

货币资金 142,515,590.62 诉讼冻结（根据报告日已询证结果） 

货币资金 9,848,831.10 保函保证金 

货币资金 3,080,000.00 流贷保证金 

存货 927,723,251.44 

天津华青置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借款合

同、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借款金额为 300,000,000.00元，已归还 33,910,000.00

元，借款余额为 266,090,000.00 元，借款期限自 2017 年 11 月 17 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14 日止，将其持有的房地证津字 113051200158 号荣畅园 1-16 号楼

及其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存货 394,240,943.15 

天津津城华新置业有限公司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固定资

产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借款金额为 120,000,000.00 元，已归还 36,000,000.00

元，借款余额为 84,000,000.00 元，借款期限自 2018.5.8 至 2020.10.26，抵押

物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津（2016）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不动产权第

10087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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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1,855,180,193.52 

天津津城华新置业有限公司与北方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信托资金借

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借款金额为 950,000,000.00 元，已归还 20,000,000.00 元，

借款余额为 930,000,000.00 元，借款期限自 2018.11.28 至 2021.11.26，抵押

物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津（2016）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不动产权第

1008775 号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 

存货 1,019,038,113.21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

抵押合同，借款金额为 850,000,000.00 元，已归还 350,000,000.00 元，借款

余额为 500,000,000.00 元，借款期限自 2019 年 6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将天津天谊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津（2018）蓟州区不动产权第

1011645 号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投资性房

地产 
6,261,055.34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津南中

心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30,000,000.00 元，借款期限为 2019 年 7 月

19 日至 2020 年 7 月 18 日，天津市中望龙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投资性房地

产中核算的房地证津字第 101020900294 号、房地证津字第 101020900295 号

房产作为抵押 

投资性房

地产 
202,523,120.00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天津金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

借款金额为 100,000,000.00 元，借款期限 2018.12.27-2019.12.26，以天津住宅

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河西区围堤道 55 号房地产大厦 13,390.46 平方米

的投资性房地产作为抵押物 

固定资产 7,098,447.02 

天津住总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及

抵押合同，借款金额为 8,000,000.00 元，借款余额为 8,000,000.00 元，借款

期限 12 个月，将其名下的 2 处房产（房地产权证津（2017）河西区不动产

权第 1008043 号奥发大厦 2004、房地产权证津（2017）河西区不动产权第

1008041 号奥发大厦 2005）作为抵押物 

固定资产 4,416,977.47 

天津市华鑫房地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津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借

款及抵押合同，为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情况

如下： 

（1）将河西区解放南路名都新园 9-4-301 借款抵押，权利价值为 20,000,000.00

元，借款期限为 2018.9.20——2020.3.20，产权证编号为津（2019）河西区不

动产权第 1020273 号； 

（2）将河西区解放南路名都新园 9-4-302 借款抵押，权利价值为 20,000,000.00

元，借款期限为 2018.9.20——2020.3.20，产权证编号为津（2019）河西区不

动产权第 1020275 号； 

（3）将河西区解放南路名都新园 15-1-13 号底商借款抵押，权利价值为

60,000,000.00 元，借款期限为 2018.9.20——2020.3.20，产权证编号为津

（2019）河西区不动产权第 1020274 号。 

合计 5,249,376,779.47   

 

此外，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南开支行，

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签订借款及抵押合同，以天津住宅集团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的 124 套鼓楼房产为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做抵押担保；以天住

集团宝坻九园工业园 5 套厂房做抵押担保，担保本金金额为 2 亿元，该项借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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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日 2019 年 12 月 3 日，到期日 2020 年 12 月 2 日。 

（二）交易标的财务情况 

依据《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模拟合并审计报告》（勤信专字【2019】

第 0852 号），天住集团近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财务数据）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合并口径 母公司口径 

项目 2019 年 1-10 月/期末 2018 年度/期末 2019 年 1-10 月/期末 2018 年度/期末 

资产总额 2,926,682.27 3,790,363.43 1,512,118.34 1,695,786.97 

负债总额 3,017,243.00 3,678,316.63 1,582,824.02 1,609,616.87 

所有者权益 -90,560.72 112,046.80 -70,705.68 86,170.10 

营业收入 754,805.74 645,458.10 24,905.71 254,713.00 

净利润 -33,976.07 -60,816.18 27,087.61 -4,557.56 

 

截至 2019年 10 月 31日天住集团企业户数为 116家企业，其中：本次纳入本

次交易（混改）范围的企业为 54 户，其中本部及子公司 41 户，11 户参股企业，

1 户合营企业，在基准日模拟转让 1 家企业（合营公司天津阿托兹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涉及的转让收益，已经模拟确认在合并财务报表中）。上述财务数据为纳

入本次交易（混改）范围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企业申报的表内资产及负债对应的

会计报表，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依据《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拟对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所涉及的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0〕11007 号），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0

月 31 日，天住集团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64,282.62 万元，比账面值增值

134,988.30万元，增值率为 190.92%。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058,226.33 1,060,236.47 2,010.14 0.19% 

非流动资产 453,892.01 586,241.25 132,349.24 29.16%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624.37 2,958.12 -666.25 -18.38% 

      长期股权投资 397,246.73 500,203.01 102,956.28 25.92% 

投资性房地产 28,560.30 28,560.3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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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16,998.99 45,888.86 28,889.87 169.95% 

在建工程 1,219.10 1,219.10 0.00 0.00% 

固定资产清理 0.00 0.58 0.58 0.00% 

 无形资产 4,845.51 6,014.27 1,168.76 24.1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97.01 1,397.01 0.00 0.00% 

资产总计 1,512,118.34 1,646,477.72 134,359.38 8.89% 

流动负债 1,132,532.97 1,132,532.97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450,291.05 449,662.13 -628.92 -0.14% 

负债总计 1,582,824.02 1,582,195.10 -628.92 -0.04% 

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70,705.68 64,282.62 134,988.30 190.92% 

 

本次交易以标的公司经依法备案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依据。评估机构中

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天住集团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经评估，标的

公司“非流动资产”评估价值为 586,241.25 万元，比账面值增值 132,349.24 万元，

增值率为 29.16%。评估增值主要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评估增值。其

中： 

“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值为 500,203.01 万元，比账面值增值 102,956.28，

增值率为 25.92%。主要是由于物价上升，天住集团下属的部分控股子公司所持有

的房产、土地和设备等资产评估增值，相应造成被投资企业评估增值，对应的“长

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固定资产”评估价值为 45,888.86 万元，比账面值增值 28,889.87 万元，增

值率为 169.95%。天住集团的“固定资产”主要为天津市马道场 66、68 号、宝坻

工业园工业区 5 项、环湖西路 20 号、天津市重庆道 124 号以及西安市长安区高

山流水小区 G3B5 等 10 项房屋建筑类固定资产（面积合计 69,603.79 平方米）和

若干车辆、设备类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企业资

产的账面值为原始取得成本，随着天津市城市经济的发展，住宅及底商房地产市

场价格较资产取得时有较大的增幅。 

天住集团下属天津住宅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含其合并报表的天津住研建科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天津建科建筑节能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天津市房屋质量安全

鉴定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天津住研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新天津生态城环境

与绿色建筑实验中心有限公司）、天津天住华捷停车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天津新

天正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含其合并报表的天津市天正信息系统工程咨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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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等公司采用未来收益法进行估值。评估结论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 账面值 收益法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折现率 

天津住宅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5,880.59 12,344.20 6,463.61 109.91% 11.46% 

天津天住华捷停车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34.89 1,422.92 1,288.03 954.90% 11.46% 

天津新天正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476.82 4,559.48 3,082.66 208.74% 11.46% 

合计 7,492.30 18,326.60 10,834.30 144.61%  

上述三家公司合计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8,326.60 万元，占天住集团“长期

股权投资”评估值的 3.66％。交割日后三年，公司将与交易对方就上述三家公司

进行业绩考核和业绩补偿。如在考核期限内，任一年度末考核标的实际收益低于

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收益的，要求津诚资本以现金方式对上海建工进行逐年补偿。

现金补偿将按下列公式计算。 

每一考核标的当期期末现金补偿总金额＝（考核标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评估

收益金额*标的公司持有考核标的股权比例－考核标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收

益金额*标的公司持有考核标的股权比例）*51%－已进行现金补偿金额。 

如交割日在 2020 年 6月 30日之前的，考核年度为 2020、2021、2022 年；如

交割日在 2020年 6月 30日之后的，考核年度为 2021、2022、2023年。上述公司

预期未来年度收益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天津住宅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651.34 766.98 790.59 801.56 

天津天住华捷停车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00.32  138.79 124.56 110.15 

天津新天正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22.70 251.11 290.61 314.22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 

公司将与津诚资本协商签订交易协议，并向政府部门申报本项交易。待双方

签订交易协议，公司将根据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截至 2019年 10月 31日，天住集团纳入混改范围的企业共有员工 2772 名，若

本次交易完成，标的公司涉及的员工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不另行人员安置。本项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股东及关联人产生新的同业竞争。收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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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如未来新增关联交易，依照证券监管要求履行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 

本项股权收购拟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或通过合规方式筹集资金。本次交易拟采

用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履行国有产权非公开协议转让

程序。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1、混改并购与内生增长相结合，有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 

通过股权收购参与天住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为了深入推进上海建工“三

全战略”，加速“全国化”发展，全产业链协同联动，加快打造建筑全生命周期服

务商。本次混改并购，能进一步提升上海建工产业兼并收购能力，实现产业规模

和竞争能力的跨越式发展，为“十四五”新突破、新发展奠定基础。 

2、有助于推动全国化布局，深耕京津冀雄安市场 

京津冀区域是上海建工 “1+5+X”市场布局的重要区域，对推动集团全国化

布局有着重要的意义。本项收购有助于加强上海建工与天津市政府的合作关系，

推进区域市场属地化建设。天住集团具备全产业发展和独立市场开拓能力，有望

成为上海建工在京津冀区域市场的业务平台，有利于集团进一步对接京津冀协同

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国家战略，提升在该等区域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3、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产业链，提升产业能级 

天住集团是天津市属大型建筑产业集团，在土地整理、科研、设计、房地产

开发、建筑施工、装饰装修、节能与环境检测、房屋销售、物业运营管理有较为

完整的建筑产业链，在房地产开发、住宅部品制造、建筑施工等领域均拥有良好

的资源和业绩，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和建筑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

是天津市本地企业中仅有的两家特级企业之一。本项收购有助于上海建工进一步

拓展产业链，提升专业能力。 

（二）担保事项 

1、为混改/收购范围外企业提供担保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天住集团对混改拟剥离的子公司（收购范围外）的

担保余额为 54.37亿元，具体事项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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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被担保人 担保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余额

（万元） 
担保类型 

主债务履

行期间 
担保期限 

1 

天津住宅集团

地产投资有限

公司 

建行天津河东支

行、建行营业部、

天行第一支行 

380,000 211,894 保证担保 
2015/4/20-

2020/4/20 

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

两年 

2 

天津住宅集团

地产投资有限

公司 

渤海银行天津分

行、工行天津分

行、中国银行和

平支行、天津农

商银行 

260,000 246,753 保证担保 
2015/12/24

-2020/6/22 

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

两年 

3 
天津天筑建材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2,000 2,000 保证担保 
2019/4/19-

2020/4/19 

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

两年 

4 
天津天筑建材

有限公司 

远东宏信（天津）

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27,000  11,109.70  保证担保 
2016/9/13-

2021/9/18 

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

两年 

5 

天津新岸创意

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招商局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公

司 

50,000 40,992.65  保证担保 
2019/1/11-

2024/1/12 

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

两年 

6 

天津新岸创意

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天津津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9,000 19,000 保证担保 2019/11/12

-2021/2/18 
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

两年 

7 
天津工业化建

筑有限公司 

天津金城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4,000 4,000 

天住集团保

证担保；经营

公司红桥区

芥 园 道 25

号 、 25 号

201、 25 号

202、 25 号

301、 25 号

302 房产提

供抵押担保；

天住集团和

平区重庆道

212、214 号

（现 124 号）

提供抵押担

保 

2019/12/24

-2020/12/2

4 

主 债 务 履

行 期 届 满

两年 

8 

天津工业化建

筑有限公司 

天津金城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7,920 7,920 天住集团

8000 万元存

单提供质押 

2020/1/13-

2021/1/13 
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

两年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本交易事项，公司将授权公司总会计师及相关部门，与交

易对方及相关公司协商，合理处置或解除交易标的涉及的担保事项。在资产交割

日尚无法解除的担保事项，将由津诚资本向相关企业提供反担保，且未来不再向

混改剥离的子公司提供新的担保。 

2、为混改/收购范围内企业提供担保 

截至 2019年 10月 31日，天住集团及对纳入混改范围的子公司（收购范围内）

的担保金额为 49.63 亿元，具体事项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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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担保人 债权人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1 天津华富置业有限公司 
远东宏信（天津）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8,842.13 2016.9.23-2021.9.28 

2 天津华青置业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分行 
26,609.00 2017.11.17-2020.11.14 

3 天津津城华新置业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 8,400.00 2018.5.8-2020.10.26 

4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京路支行 5,000.00 2018.11.23-2019.11.23 

5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河东支行 12,000.00 2018.11.9-2019.11.9 

6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金融中心支行 10,000.00 2018.12.5-2019.12.4 

7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京路支行 5,000.00 2018.12.13-2019.12.12 

8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金融中心支行 11,000.00 2018.12.18-2019.12.17 

9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河东支行 7,000.00 2018.12.20-2019.12.20 

10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渤海银行天津分行 63,000.00 2018.12.21-2019.12.18 

11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富邦华一银行 11,000.00 2019.6.25-2019.12.25 

12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天津分行 10,000.00 2018.12.26-2019.12.25 

13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广厦支行 
6,300.00 2018.12.27-2019.12.21 

14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金融中心支行 9,000.00 2018.12.29-2019.12.28 

15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金纬路支行 10,000.00 2019.1.11-2019.12.26 

16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天津金城银行 4,000.00 2019.1.29-2020.1.29 

17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天津分行 7,200.00 2019.3.11-2020.3.11 

18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河东支行 979.87 2019.3.1-2020.2.28 

19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河东支行 2,935.24 2019.3.5-2020.3.3 

20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河东支行 977.63 2019.3.7-2020.3.5 

21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农商银行新立支行 15,000.00 2019.4.26-2019.11.14 

22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农商银行新立支行 15,000.00 2019.4.30-2019.11.14 

23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农商银行新立支行 9,000.00 2019.5.7-2019.11.14 

24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京路支行 13,800.00 2019.9.4-2020.3.5 

25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天津分行 8,000.00 2019.9.17-2020.3.17 

26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盛支行 
30,000.00 2019.9.23-2020.9.18 

27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盛支行 
20,000.00 2019.9.24-2020.9.18 

28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农商银行新立支行 10,000.00 2019.9.26-202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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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天津金城银行 10,000.00 2018.12.27-2019.12.26 

30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农商银行 3,000.00 2019.7.19-2020.7.18 

31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浦发银行 4,000.00 2019.1.24-2020.1.23 

32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民生银行 1,000.00 2019.4.10-2020.2.27 

33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浦发银行 2,500.00 2019.5.15-2020.5.15 

34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渤海银行 17,000.00 2019.9.27-2020.9.26 

35 
天津住宅集团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 
浦发银行天津分行 900.00 2019.3.19-2020.3.19 

36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天津分行 5,000.00 2019.4.16-2020.4.16 

37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天津分行 1,000.00 2019.4.24-2020.4.24 

38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天津分行 999.88 2019.5.5-2019.11.5 

39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天津分行 500.12 2019.5.8-2020.5.8 

40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天津分行 499.96 2019.5.31-2019.11.30 

41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

包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河北支行 10,000.00 2019.7.29-2020.1.29 

42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民生银行 1,000.00 2019.8.1-2020.2.27 

43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民生银行 2,000.00 2019.8.2-2020.2.27 

44 
天津市中望龙腾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3,000.00 2019.05.27-2020.05.27 

45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农商行津南北闸口支行 900.00 2019.7.19-2020.7.18 

46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28,000.00 2018.9.19-2020.9.19 

47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五矿信托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50,000.00 2019.6.29-2020.11.20 

48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天津津融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0,000.00 2019.9.20-2020.3.20 

49 
天津住总机电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平山道支

行 
2,000.00 2019.7.2-2020.6.19 

50 
天津住总机电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

分行 
990.00 2019.4.28-2020.4.28 

51 
天津住总机电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

分行 
990.00 2019.5.24-2020.5.24 

52 
天津住总机电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

分行 
990.00 2019.6.14-2020.6.14 

由于上述担保对象，在混改后仍为天住集团子公司，且相关担保是这些子公

司开展正常生产经营、融资的必要条件，日后仍将继续存在。若收购完成，公司

将上述担保事项纳入集团年度担保计划，并相应调增新年度担保计划额度。上述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主要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序

号 

被担保方名

称 

注

册

地 

法

定

代

表

人 

天住集

团持股

比例 

主营业

务 

截至 2018 年期末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9年 10月 31 日期末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

贷款

总额 

流动

负债

总额 

净资

产 

营业

收入 

净利

润 

资产负

债率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银行

贷款

总额 

流动负

债总额 

净资

产 

营业

收入 

净利

润 

资产负

债率 

1 
天津华富置

业有限公司 

天

津 

王

力

研 

100% 
房产开

发 
1,795 1,579 198 1,579 216 86 -21 88.0% 652 267 0 267 385 1,229 168 41.0% 

2 
天津华青置

业有限公司 

天

津 

支

树

鹏 

100% 
房产开

发 
2,553 2,257 280 1,997 295 1,003 -0.8 88.4% 1,817 1,390 266 1,144 426 0 130 76.5% 

3 

天津津城华

新置业有限

公司 

天

津 

支

树

鹏 

100% 
房产开

发 
3,067 2,774 928 2,040 292 0 -5 90.4% 2,890 3,151 1,014 2,371 -261 0 -553 109.0% 

4 

天津住宅集

团建设工程

总承包有限

公司 

天

津 

王

超

华 

100% 
建筑施

工 
9,694 9,637 3,111 9,636 57 1,644 -415 99.4% 10,001 10,468 3,009 10,462 -467 2,272 -506 104.7% 

5 

天津华惠安

信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天

津 

刘

红 
100% 

建筑施

工 
1,194 978 280 977 217 844 40 81.9% 1,591 1,374 405 1,372 217 547 13 86.4% 

6 

天津住宅集

团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 

天

津 

郑

家

鹏 

100% 
建筑咨

询服务 
752 700 10 700 51 464 15 93.1% 791 737 9 737 54 406 3 93.2% 

7 

天津市中望

龙腾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天

津 

刘

畅 
100% 

建筑咨

询服务 
104 110 0 109 -7 198 -5 105.8% 131 139 13 137 -8 224 -12 106.1% 

8 

天津住宅建

设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天

津 

康

庄 
 

房产开

发、工

程承包 

16,958 16,096 1,170 4,280 862 2,547 -46 94.9% 15,121 15,828 560 4,503 -707 249 271 104.7% 

9 

天津住总机

电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 

天

津 

唐

世

龙 

100% 
建筑施

工 
1,327 1,204 69 1,204 122 675 -8 90.7% 1,502 1,379 72 1,379 122 370 -0.1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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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分析 

收购完成后，天住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将纳入上海建工合并报表，公司

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以其经审计的 2018年总资产 379.0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6.09 亿元测算，分别达到公司总资产、净利润指标的 10%以上。收

购后，公司将加强标的公司管控，发挥集团产业优势，帮助混改企业改善经营，

提高经济效益。由于国内外宏观经济态势、政府宏观政策、我国房地产及固定资

产投资调控政策、国内房产及建筑行业发展态势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天住集团

2020年业绩可能不及预期，未来的经营业绩具有不确定性。 

天住集团目前执行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公司存在差异。若 2020 年完成

收购，按照公司的标准和要求对天住集团（包括但不限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投资性房地产摊销，预计减少公司合并报表归母净利润约 1.79 亿元。由于标的

公司经营业绩具有不确定性，可能存在尽职调查未发现的或有事项，公司尚无法

全面预测本项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七、中介机构对本次收购交易的意见 

公司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对交易标的进行尽职

调查，未发现影响收购的颠覆性问题。法律顾问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天住集团及相关下属公司所签署的有关融资、

借贷和担保等法律文件中明确的限制情形外，本项目交易标的（津诚资本拟转让

的天住集团 51%股权）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实质性法律障碍和重大不利影响的

情形。本项目交易标的（津诚资本拟转让的天住集团 51%股权）本身产权清晰，

不存在抵押质押，天住集团及相关下属公司涉及的未结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和重大不利影响。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模拟合并审计报告》（勤信专字【2019】

第 0852 号） 

（三）《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拟对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所涉及的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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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0〕11007号） 

（四）《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2日 


